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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

广州市第八十六中学 柯桂宏

一、内容和内容解析

1.内容

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充分条件与判定定理、必要条件与性质定理的关系.

2.内容解析

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和充要条件是数学中常用的三个常用逻辑用语.本节课学习充分条

件和必要条件.
由于中学数学很多命题都可以写成“若 p，则 q”的形式，分析命题的条件 p与命题

的结论 q 的关系，判断命题的真假，我们可以得到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若 p，则 q”是

真命题，即 qp ，则 p是 q 的充分条件，q 是 p的必要条件. p是 q 的充分条件，即 p成
立，则 q 一定成立，也就是说要使 q 成立，只要具备条件 p就足够了. q 是 p的必要条件，

即 q 不成立，则 p一定不成立，所以 q 成立是 p成立必不可少的条件.

在数学知识体系中，每一条判定定理都给出了相应数学结论成立的一个充分条件，每一

条性质定理都给出了相应数学结论成立的一个必要条件.运用充分条件、必要条件进行数学

表达、论证，可以提高交流的严谨性和准确性.
本节课的教学重点是：充分条件、必要条件的意义.
二、目标和目标解析

1. 目标

（1）理解充分条件的意义，理解判定定理与充分条件的关系；

（2）理解必要条件的意义，理解性质定理与必要条件的关系；

（3）初步运用充分条件、必要条件进行数学表达、论证和交流，提升逻辑推理素养.

2. 目标解析

达成上述目标的标志是：

（1）通过梳理典型的数学命题，知道“命题真假”“条件和结论之间关系”“充分条件”

三者之间的关系，能将判断“ p是 q的充分条件”的问题转化为判断命题“若 p，则 q”

的真假问题，能说明充分条件的意义；知道判定定理与充分条件的联系，能举例说明每一条

判定定理都给出了相应数学结论成立的一个充分条件.

（2）通过梳理典型的数学命题，知道“命题真假”“条件和结论之间关系”“必要条件”

三者之间的关系，能将判断“ p是 q的必要条件”的问题转化为判断命题“若 q，则 p”

的真假问题，能说明必要条件的意义；知道性质定理与必要条件的联系，能举例说明每一条

性质定理都给出了相应数学结论成立的一个必要条件.

（3）通过使用充分条件、必要条件表达数学对象、进行数学推理，体会充分条件、必

要条件在表达数学内容和论证数学结论中的作用，提升交流的逻辑性和准确性，逐步提升逻

辑推理素养.

三、教学问题诊断分析

在初中，学生已经学习过许多数学命题，也见过不少“若 p，则 q”形式的平面几何

命题，初步具备分清命题的条件和结论、判断命题的真假的认知基础.“若 p，则 q”是真

命题，即 qp ，那么 p是 q 的充分条件， q 是 p的必要条件. 由 qp ，就说“命题的

条件”是“命题的结论”的充分条件，这与学生的已有推理经验相符合，所以学生容易理解.
但由 qp ，则称 q 是 p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命题的结论”是“命题的条件”的必要

条件，学生认为 q 是 p推出的结论，怎么又变成了条件呢？而且在判断“ p是 q的必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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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时，需要判断命题“若 q，则 p”的真假，学生也存在认知障碍. 因此学生在判断必要

条件时对命题的条件和结论容易混淆.
本节课的教学难点是：对必要条件的理解.
四、教学过程设计

1．概念的引入

问题 1：在初中，我们学习了命题. 什么是命题？命题的一般形式是什么？

师生活动：学生回答，教师指明命题的一般形式.

学生：用语言、符号或式子表达的，可以判断真假的陈述句叫做命题.判断为真的语句

是真命题，判断为假的语句是假命题.

教师：中学数学中的许多命题可以写成“若 p，则 q”“如果 p，那么 q”等形式.其

中 p为命题的条件， q为命题的结论.

设计意图：复习命题知识，明确命题的一般形式，为学习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做准备.
2．概念的形成

问题 2：（教科书第 17页思考）下列“若 p，则 q”形式的命题中，哪些是真命题？哪

些是假命题？

（1）若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互相垂直，则这个平行四边形是菱形；

（2）若两个三角形的周长相等，则这两个三角形全等；

（3）若 0342  xx ，则 1x ；

（4）若平面内两条直线 a与b均垂直于直线 l，则 / /a b .
师生活动：学生判断命题的真假，教师确认（1）（4）为真命题，（2）（3）为假命题，

并引导学生说明理由.
根据“若 p，则 q”形式的命题的真假，教师给出充分条件、必要条件的定义：

“若 p，则 q ”为真命题，是指由条件 p通过推理可以得出 q .这时，我们就说，由 p
可以推出 q ，记作 qp ，并且说， p是 q 的充分条件， q 是 p的必要条件.

如果“若 p，则 q ”为假命题，那么由条件 p不能推出结论 q ，记作 qp  .此时，我

们就说， p不是 q 的充分条件， q 不是 p的必要条件.

设计意图：通过判断“若 p，则 q”形式的命题的真假，建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

定义.
3.概念的理解

问题 3：在问题 2的 4个命题中，能判断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吗？

设计意图：通过教科书中的例子，理解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意义.
4. 概念的深化

例 1（教科书第 18页例 1）下列“若 p，则 q”形式的命题中，哪些命题中的 p是 q的
充分条件？

（1）若四边形的两组对角分别相等，则这个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

（2）若两个三角形的三边成比例，则这两个三角形相似；

（3）若四边形为菱形，则这个四边形的对角线互相垂直；

（4）若 12 x ，则 1x ；

（5）若 a b ，则 ac bc ；

（6）若 ,x y为无理数，则 xy为无理数.

师生活动：学生讨论上述命题的真假，教师启发、补充，并用以下问题进行追问.

问题 4：例 1 中命题（1）给出了“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的一个充分条件，还有其他

充分条件吗？

“四边形的两组对角分别相等”“四边形的两组对边分别相等”“四边形的一组对边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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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相等”“四边形的两条对角线互相平分”都是“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的充分条件.

p是 q 的充分条件，是指由条件 p可以推出结论 q .

对于给定的结论 q ，使得 q 成立的条件 p是不唯一的.

问题 5：如何判断 p是 q 的充分条件？

设计意图：在判断具体命题的真假性中理解充分条件的概念；通过追问，理解判定定理

与充分条件的关系，认识使结论 q 成立的条件 p是不唯一的，掌握判断充分条件的方法，

发展学生的逻辑推理素养.
例 2．下列“若 p，则 q”形式的命题中，哪些命题中的q是 p的必要条件？

（1）若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则这个四边形的两组对角分别相等；

（2）若两个三角形相似，则这两个三角形的三边成比例；

（3）若四边形的对角线互相垂直，则这个四边形为菱形；

（4）若 1x ，则 12 x ；

（5）若 ac bc ，则 a b ；

（6）若 xy为无理数，则 ,x y为无理数.

师生活动：学生思考、讨论，教师启发、补充，规范作答，并用以下问题进行追问.

问题 6：例 2 中命题（1）给出了“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的一个必要条件，还有其他

必要条件？你能给出“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的其他必要条件吗？

“四边形的两组对角分别相等”“四边形的两组对边分别相等”“四边形的一组对边平行

且相等”“四边形的两条对角线互相平分”都是“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的必要条件.

q 是 p的必要条件，是指由 p可以推出 q .

由条件 p推出的结论 q 是不唯一的.

问题 7：如何判断 q是 p的必要条件？

设计意图：通过例题分析，理解必要条件的概念；通过追问，理解性质定理与必要条件

的关系，认识由条件 p推出的结论 q 是不唯一的，掌握判断必要条件的方法，发展学生的

逻辑推理素养.
问题 8：还有其他方法判断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

探究：已知  pxxA 满足条件| ，  qxxB 满足条件| ，

（1）如果 BA ,那么 p是 q 的什么条件？

（2）如果 AB  ,那么 p是 q 的什么条件？

设计意图:通过探究集合包含关系和充分条件、必要条件的联系，能够从集合的角度去

理解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

5.课堂小结

问题 9：如何判断 p是 q 的充分条件？ q是 p的必要条件？

1.判断命题“若 p，则 q ”的真假.

2.从集合的角度判断.

问题 10：判定定理与充分条件有何关系？性质定理与必要条件有何关系？

每一条判定定理都给出了相应数学结论成立的一个充分条件；

每一条性质定理都给出了相应数学结论成立的一个必要条件.

设计意图：梳理本节课的知识和方法，提高学生的数学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发展抽象

概括素养.

6.布置作业

教科书第 20 页练习第 1，2，3 题，第 22 页习题第 2题.

五、目标检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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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若 p ,则 q ”形式的命题中，哪些命题中的 p是 q 的充分条件？

（1）若 ba  ，则 |||| ba  ；

（2）两条直线被同一条直线所截，若同位角相等，则这两条直线平行；

设计意图:检测学生对充分条件的理解,同时也加加强理解判定定理和充分条件的联系.

2.下列“若 p，则 q ”形式的命题中，哪些命题中的 q 是 p的必要条件？

（1）若四边形是菱形，则这个四边形两条对角线垂直且相等；

（2）若 22 bcac  ，则 ba 

设计意图:检测学生对必要条件的理解, 同时也加加强理解性质定理和充分条件的联系，

并发展学生的推理素养.


